
 

 

附件1 

运输机场外来物损伤航空器的确认和报告规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编制目的】 为了进一步规范运输机场外来物损伤航空器

事件的确认和报告工作，依据《运输机场运行安全管理规定》《民用航

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制定本规则。 

（说明：2015 年以来，全国运输机场的外来物损伤航空器事件数量快速上

升，外来物事件判定标准不明确，导致不安全事件信息系统中收集到的事

件中同时包括空中导致的损伤和地面导致的损伤，不利于监管部门及时发

现隐患、精准治理，也为一线人员带来了额外的负担。对外来物事件报告

没有明确的要求，现场记录的信息不完整，为分析事件原因与规律带来了

困难。此外，绝大多数机场不了解残留物的采集方法，没有正确的收集、

保存残留物，影响了外来物来源的鉴定工作。为了提高外来物事件信息的

质量，指导和规范相关单位做好外来物损伤航空器事件的确认和报告工作，

机场司组织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等单位编写了本规则。） 

第二条【外来物定义】 外来物是指机场活动区内无运行或航空功

能并可能构成航空器运行危险的无生命的物体。 

（说明：该定义与 ICAO 对外来物的定义保持一致，与正在修订的《事件样

例》中对外来物的定义也保持一致。） 



 

第三条【外来物损伤航空器定义】 外来物损伤航空器事件是指由

于外来物导致航空器（含轮胎）需要修复或修理的系统安全性或物理

完整性缺陷，不包括腐蚀、风蚀、磨损等渐变式损伤。 

（说明：本条是依据正在修订中的《事件样例》外来物定义和航空器损伤

定义组成而成。同时轮胎损伤也属于外来物损伤航空器事件；航空器定期

维护中处理的掉漆等问题不属于需要维修的情况。） 

第四条【非外来物损伤航空器】 以下情形原则上不确认为外来物

损伤航空器事件： 

（一）机头、机身上半部分、机翼上表面、垂直尾翼、货舱门及

附近区域、发动机吊架等部位不符合外来物损伤特征的损伤。 

（说明：参照航空器溅水试验结果与数值仿真结果，这些部位以及这些部

位的灯与天线原则上不属于外来物损伤航空器事件，除非具备明显的外来

物损伤特征。） 

（二）划痕类形态损伤（不含发动机叶片）。 

（三）水平安定面前缘、机翼前缘满足以下条件的变形损伤： 

损伤长度 mm×损伤宽度 mm > 2000mm2 或 

损伤长度 mm×损伤宽度 mm > 1000mm×损伤深度 mm。 

（说明：在航空器的各种损伤中，航空器水平安定面前缘与机翼前缘的损

伤情况较为复杂，既可能是跑道上外来物导致的损伤，也可能是空中其他

物体导致的损伤，为一线人员识别外来物损伤带来了困难。特别是近年水

平安定面前缘损伤报告数量较为突出，这些事件的原因与责任问题引起了

一些争议。为了区分水平安定面前缘与机翼前缘损伤的来源，组织科研单



 

位开展了相关的物理实验与数值模拟计算。物理实验采用 D80 和 D180 空气

炮系统模拟外来物与航空器的撞击过程，采用激光瞄准系统控制撞击点，

采用高速摄像摄影系统记录撞击过程，得到了不同情况下航空器的损伤情

况；数值模拟计算中对可能撞击航空器的物体进行了建模，应用有限元分

析方法仿真了不同情况下航空器的损伤情况，补充完善了物理实验的分析

结果。通过冲击仿真实验、数值模拟以及对历史数据的统计计算，确定了

用于判别水平安定面前缘、机翼前缘损伤是否为外来物损伤的判别公式，

计算分界点采用的公式为 ，N1、N2 分别为计算时采用的外来物

与非外来物的样例数量，m1、m2分别为外来物与非外来物的几何特征值。） 

（四）货物装卸、航空器维修等人为原因造成的损伤。 

（说明：人为原因造成的损伤不属于外来物损伤航空器事件。） 

（五）未发现遗留外来物的轮胎损伤。 

（六）发现有动物击伤痕迹的航空器损伤。 

（说明：外来物指无生命物体。） 

（七）客舱、货舱、驾驶舱内部的损伤。 

第五条【外来物损伤航空器事件的确认】 除第四条规定的情形外，

航空器外表面非人为原因造成的损伤，原则上应当确认为外来物损伤

航空器事件。 

（说明：第四条规定不属于外来物损伤航空器事件的情形，第五条规定属

于外来物损伤航空器事件的情形。） 

第六条【双方协议】 机场管理机构与有关航空运输企业或航空器

维修单位应当就外来物损伤航空器确认和报告工作达成协议，并严格



 

按照协议开展工作。协议中应明确机场运行指挥部门的联系方式、现

场确认部门、人员的职责、到达现场与确认工作的完成时限等要求。 

第七条【事件通报】 航空器维修人员检查发现航空器受外来物体

损伤后，应当立即通报机场运行指挥部门，机场运行指挥部门通知机

场外来物管理部门人员到达现场确认，在未完成现场确认工作之前，

航空器维修人员应当做好现场保护工作。 

（说明：本条主要规定的是发现航空器受外来物体损伤后航空公司信息通

报要求。） 

第八条【未按时到达的情况】 机场外来物管理部门人员未按协议

规定时限到达现场或未到达现场的，由航空器维修人员独立完成现场

确认工作，并把确认表等有关信息通报机场管理机构，该确认结果作

为双方确认结果。 

（说明：本条主要目的是保障机场管理机构积极配合航空公司一起确

认事件） 

第九条【按协议现场确认】 在不影响航班正常运行的前提下，现

场确认人员在航空器停放现场按协议规定时间收集相关物证材料，任

何人员不得拖延、影响现场确认工作，现场确认人员应当填写《机场

外来物损伤航空器信息确认表》（见附件一，以下简称《确认表》）。现

场确认人员应当拍摄受损部分的全景照片和损伤部位的特写照片，必

要时提取残留物并封存后（见附件二），交机场管理机构保存。 

（说明：附件二中规定了残留物的提取方法，封存残留物以避免人为干扰

鉴定结果。） 



 

第十条【信息报告】 机场管理机构、航空运输企业和维修单位应

当依据《确认表》内容按规定的时限要求分别向“中国民用航空安全

信息系统”报送事件信息，包含现场照片、鉴定报告等资料，并由机

场管理机构上传签字的《确认表》。 

（说明：外来物事件不再需要依据《民用机场飞行区运行情况报告的规定》

报告飞行区快报系统，也不需要依据《机场外来物损伤航空器轮胎的判定

标准和报告程序》报告“中国民航机场外来物信息网”，各单位只需要向航

安网报告一次。对事件类型判断有争议，不影响事件的按时上报，可以把

意见分歧记录在确认表上，按各自判断上报航安网，事件的类型根据局方

委托的企事业单位调查结果为准，对调查结果有异议的，由有异议一方委

托第三方机构进行鉴定。） 

第十一条【如实报告事件信息】 机场管理机构、有关航空运输企

业或航空器维修单位和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如实报告事件信息，不得隐

瞒不报、谎报、迟报。 

第十二条【调查确认】 对于民航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开展的事件

调查，事件类型以调查结果为准。 

对于由民航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委托企事业单位开展的事件调

查，事件类型以被委托调查单位的调查结果为准。机场管理机构、航

空运输企业或维修单位对委托调查结果存有争议的，由有争议一方委

托具有相应鉴定能力的民航专业机构进行鉴定，第三方机构应当独立、

客观、公正的开展鉴定工作。 

（说明：本条主要规定局方在最后确定事件类型时的依据） 



 

第十三条【施行日期】 本规则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机场

外来物损伤航空器轮胎的判定标准与报告程序》同时废止。 



 

附件一 外来物损伤航空器信息确认表 

编号：                                           日期：      年    月    日 

基本信息 

发现机场  通报时间  

机场人员 □在协议时限内到达   □迟到（到达时间：           ）  □未到现场 

航空器信息 

机型/机号  航空器使用单位  

事发阶段  航班号  

起飞点  计划落地点  

事件后果 

携外来物  □否  □是： 损伤形状： 

损伤 1尺寸 长：            mm 宽：            mm 深：        mm 

损伤 2尺寸 长：            mm 宽：            mm 深：        mm 

损伤 3尺寸 长：            mm 宽：            mm 深：        mm 

损伤 4尺寸 长：            mm 宽：            mm 深：        mm 

受损位置 

轮胎（□爆胎脱层 □其他） 发动机 （□1号  □2号  □3号  □4号） 

□起落架    □起落架舱 机身下半部分（□货舱门及附近   □其他） 

□垂直尾翼 水平尾翼（□水平安定面前缘     □其他） 

□机头 机翼（□前缘 □上表面 □下表面 □其他） 

□机身上半部分 机身内部（□客舱□货舱□驾驶舱 □其他） 

□机尾 □航空器其他位置： 

□发动机吊架 

确认结果 

双方意见一致

的 

□非外来物损伤航空器事件 

□外来物损伤航空器事件 

双方意见不一

致的 

航空运输企业或航空器维

修单位现场确认部门意见 

□外来物损伤航空器事件 

□非外来物损伤航空器事件 

机场管理机构现场确认部

门意见 

□外来物损伤航空器事件 

□非外来物损伤航空器事件 

航空运输企业或航空器维修单位现场确

认部门： 

 

 

 

 

确认人员签字： 

 

 

 

 

 

机场管理机构现场确认部门： 

 

 

 

 

 

机场人员签字： 

 

 

 

 

 

 



 

附件二 残留物提取方法 

1、有明显残留物的，用镊子等工具将残留物取下后放入洁净的透

明自封袋中送检，在自封袋外侧标签上注明取样部位、残留物形状和

数量。 

2、没有明显残留物的，用透明的醋酸纤维纸（以下简称AC纸）

在残留物处取样： 

（1）使用25-80微米厚、25毫米宽的透明AC纸和丙酮试剂。禁止

使用普通的透明胶带进行取样，以免污染而影响后续的检测分析。 

（2）剪下一段比残留物提取区域略大的AC纸，用滴管将丙酮均

匀滴在AC纸其中一面，将其全部润湿，等待几秒后待AC纸发粘时马

上将AC纸贴在外来物提取处，用指肚轻微用力压实。 

（3）等待约15分钟，待AC纸完全干透后将其揭下。 

（4）如残留物区域较大或损伤区域较长，可多次重复提取。 

（5）将复型后的AC纸放入洁净的透明自封袋中送检，在自封袋

外侧标签上注明取样部位。 



 

附件三 航空器非外来物损伤图例 

  

图 1  划痕 

  

图 2  尾翼的非外来物损伤 



 

附件四 航空器外来物损伤图例 

   

（1）进气道损伤 

  

（2）叶片损伤 

图 1  发动机损伤 

  

图 2  机翼下表面损伤 



 

  

图 3  损伤部位有外来物残留 

  

  

图 4  水平安定面前缘的外来物损伤 

 



 

 

附件2  

《意见反馈表》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条款 具体修订意见 修订理由 备注 

  
 

 
  

  
 

 
  

  
 

 
  

     

 
 


